
附件3
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项目验收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建设管理规范，根据国家、省、州有关文件要求，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德宏州区域内文明吸烟环境建设所有项目类型。
第三条  项目验收按照“程序规范、制度严格、标准统一、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展，并实行“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的问责制，确保项目验收公平公正。
第四条  项目验收工作实行州县两级验收。以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领导小组为主导，州、县分别组成两级验收组，由建设投入单位组织，邀请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参加验收。验收组必须包含建设投入单位、设计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项目日常维护管理使用部门等成员组成。
第五条  验收主要内容。验收时对照设计要求，重点对设施的材质、数量、规格尺寸、表观质量、功能使用及安装稳固情况等内容进行检查，对换气设备、空调等电器电子设备，除对功能、外观、型号批次等进行检查外，还需检查其出厂合格证；室内吸烟房、室内吸烟室和室外吸烟亭，需对环保和消防安全进行检查。
第六条  验收结束后，验收组要从规划设计是否合理、程序是否规范、质量是否合格、功能是否完备、档案资料是否齐备等方面，对项目建设管理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当面反馈验收情况。
第七条  对通过的验收项目，验收组须出具客观、准确、全面的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包含以下基本内容：项目建设情况、验收基本情况、验收总体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整改意见和工作要求、验收结论等。
第八条  对存在质量问题、未按设计施工、功能不完善等问题的项目，验收组必须出具整改通知书并督促整改，整改结束后及时按程序组织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出具验收报告。
第九条  县级验收工作以各县市为单位组织开展，各县市于2019年11月中旬前完成各自行政区域内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竣工验收工作，验收率要求达到100%。州级验收工作要统一对各县市采取实地抽验，要求于2019年11月底前完成，各县市各类设施抽验率不低于20%（建设个数不足5个，要全部验收，建设个数不足25个的，按5个抽验，高于25个按20%抽验）。州、县两级验收完成须分别提交验收报告，验收报告要求一式两份，交由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云南省烟草公司德宏州公司分别保管。
第十条  各县（市）在项目验收合格后，及时将项目移交给相应的管理使用部门，并签订项目移交和管护使用协议，由管理使用部门负责项目维护和使用，确保项目持续发挥作用。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9年7月2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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